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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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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
ANHUI EXPRESSWAY COMPANY LIMITED

海外監管公告

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.10(B)條而作出。

茲載列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在中國大陸報章刊登及上海證
券交易所網站發佈的公告如下，僅供參閱。

關於持股5%以上股東減持股份結果公告

承董事會命
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

公司秘書
簡雪艮

2025年12月22日
中國安徽省合肥市

截止本公告日，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汪小文（主席）、余泳、陳季平及
吳長明；非執行董事楊旭東及楊建國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章劍平、盧太平及趙建
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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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持股 5%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
 

本公司董事会、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  持股 5%以上股东的基本情况 

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，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股东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招商公路”）持有公司股

份 496,587,501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29.064%，其中 A 股 404,191,501 股，H 股

92,396,000 股。以上股份，通过行政划转取得 347,019,000 股，通过集中交易竞

价取得 149,568,501 股。目前所有股份已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。 

●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

公司于 2025 年 8 月 29 日披露了《关于持股 5%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》

（公告编号：临 2025-036），招商公路计划于 2025 年 9 月 22 日至 2025 年 12 月

21 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、大宗交易合计减持公司 A 股股份不超过 51,257,700 股

（即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3%）。2025 年 12 月 22 日，公司收到招商公路发来

的《关于对皖通高速股票减持情况的告知函》，告知招商公路在减持计划期间内

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 A 股股份 8,408,959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

0.492%。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区间已届满，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。 

 

一、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

股东名称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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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东身份 

控股股东、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  □是 √否  

直接持股 5%以上股东            √是 □否  

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     □是 √否  

其他：/ 

持股数量 496,587,501 股 

持股比例 29.064% 

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

行政划转取得：347,019,000 股 

集中竞价交易取得：149,568,501 股 （A 股 57,172,501 股，

H 股 92,396,000 股） 

 

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。 

 

二、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

(一)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： 

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

股东名称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5 年 8 月 29 日 

减持数量 8,408,959 股 

减持期间 2025 年 9 月 22 日～2025 年 12 月 21 日 

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，8,408,959 股 

减持价格区间 15.00～15.79 元/股 

减持总金额 130,023,750.70 元 

减持完成情况 未完成：42,848,741 股 

减持比例 0.492% 

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：3.00% 

当前持股数量 488,178,542 股 

当前持股比例 28.572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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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本次减持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、本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   √是 □否  

 

(三)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、承诺是否一致  √是 □否  

 

(四)减持时间区间届满，是否未实施减持    □未实施 √已实施  

 

(五)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（比例） □未达到 √已达到   

本次减持计划未设置最低减持数量和比例。 

 

(六)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   □是 √否  

 

(七)是否存在违反减持计划或其他承诺的情况    □是 √否 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5 年 12 月 22 日 


